员工聘用与管理制度

为探索我院管理和医疗技术人才梯队的建设，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我院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制定本制度。 

（一）各类人员的聘用  
1、人员聘用是我院生存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只有推行人员聘用制度，才能建立起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事运行机制和分配激励机制。  
2、打破公立医院行政职务、专业技术职务终生制，实行岗位管理制。  
3、全院员工实行聘用合同制。聘用合同制就是医院与员工通过签订聘用合同确立聘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聘用合同终止或解除，医院与受聘人的人事关系即行解除。聘用合同依法签订，具有法定约束力。  
4、按照招聘形式多样、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在董事会批准的编制数和医院核定的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及岗位职数内，科学合理地聘用各类人员。  
5、医院高层管理人员的聘用  
5.1按照董事会关于投资人与职业院长相分离的管理模式，院长由董事会招聘，与董事长签订聘任合同。  
5.2医院副院长职数由院长确定,并由院长组阁,与院长签订聘任合同。 
6、中层管理人员的聘用     
6. 1中层管理人员包括职能管理部门和业务科室主任， 由院长聘任，分别实行①竞争聘任②推选聘任③直接聘任等多种形式，聘前均实行民主推荐、评议、考核，择优聘任。  
6.2科室护士长,由院长聘任, 聘前由总护士长推荐、评议、考核，择优聘任。 
6.3中层管理职务每轮聘期为2年，每年必须进行述职。在聘期因管理不到位，造成重大损失、不能胜任职责等原因，劝其辞职或解聘。 
7、专家与学科代头人员的聘用  医院推荐专家与学科代头人员，由董事长聘用或招聘。 
8、其他人员的聘用  根据员工聘用条件、程序，由院长择优聘用。   
9、医院综合办公室对各类人员的招聘和聘用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员工招聘方式、职数、各类人员条件、程序（包括提交相关资料、面视、考核、评议）、依法签订具有法定约束力的聘用合同。  

（二）专业技术人材梯队的建设     
实行聘用与医院培训相结合的梯队建设方针和办法。  
1、根据“医院人材建设规划”，依照人材梯队“金字塔”建设的方略，结合医 院自我培训计划，切实做好各类人材的招聘和聘用工作。 
2、特殊人材的引进，对医院管理和经营管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管理人材和带动
医院技术水平、提升医院知名度的特殊技术人材，以优惠的待遇聘用之。 
3、医院培训  
3.1在岗培训：双方自愿，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签订“师带徒责任书”，明 确双方责任、义务和予期目标。  
3.2外出半年以上进修培训:  
⑴实行自愿的原则，能留得住的前提，以当地人员为主。  
⑵明确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如培训费用、工资及其它待遇、学成在院工作最少年限等。  
⑶ 依法签订具有法定约束力的进修培训合同。 

（三）强化聘期管理，建立和完善岗位考核制度  
1、加强岗前培训和磨合期管理：  
众所周知，我院员工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类别医院、讲着不同地方言语、有着不同工作和生活习惯等等，要把这些种种的“不同”在新的单位、新的环境中，
通过磨合和岗前培训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到共同为泰康医院的建设和发展这个大目标上来，为此，应做到：  
1.1各级管理人员和专家、学科带头人率先垂范，全院职工自觉抛弃不利于新单位的“过去”，尽快进入新的角色，为泰康医院呐喊，为泰康医院做事。 
1.2医院高层管理者重视和采取多种教育、培训措施，把全院职工凝聚到为提高医院两个效益上来，充分发挥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作用。 
1.3对不利于团结、和谐、工作、离心离德的话不说，事不做。  
1.4坚决反对小派别、闹意气泄私风、播弄是非等不良作风；认真执行公民道德规范。   
2、综合办公室具体负责并实施做好各类受聘人员的继续教育考核、登记管理工作，并建立受聘人员的考核、评价及业绩档案。  考核评价形式与办法：
（1）按照《泰康医院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实施；
（2）以年度和聘期述职的形式考核评价，各科室负责人在中层干部会上述职，医院高层管理人员考核与评价。   
2.1对职能部门负责人主要考核管理水平、协调能力、工作效率、敬业精神和管理职责履行情况。  
2.2对临床医技科室主任主要考核经济效益、医疗服务质量、管理能力、医德医风、医疗安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内容.   
2.3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泰康医院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考核与评价。 
2.4职能部门无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工勤人员按照《泰康医院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考核与评价。 

（四）建立解聘、辞聘制度  
人力资源管理首先是稳定员工队伍;二是开发人力资源这个财富;三是主重人的能力、智慧和潜力的发挥;四是重视对人的培养。人材资源管理也要建立激励机制，对工作质量、工作态度较差但又不够解聘条件的人员，先行诫勉，限期改正，到期不改的，经院长批准，院方有权予以解聘。  
受聘人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院方予以诫勉、免职、缓聘、低聘，甚至解聘。 
1、触犯法律或严重违反院纪院规者；  
2、以权谋私或损公肥私等行为，损害医院利益者；  
3、拉帮结派，闹不团结，影响恶劣者；  
4、在工作中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虽构不成政纪处分的问题或错误，但多次给予告诫、警示和劝诫，仍不改正的；  
5、因管理不善或主观原因，给医院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者； 
6、收受病人红包或药品回扣者；  
7、本人发生重大医疗事故，或因管理不善，科室发生重大医疗责任事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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